桂林市秀峰区琴潭文旅街区项目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及桂林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桂林市委、市政府打造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工作部署，加快推进秀峰区城市更新进程，优化城乡人居环境，改善机场路沿线城中村环境面貌，经秀峰区委和秀峰区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启动琴潭文旅街区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桂林市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市政〔2014〕27号）等相关规定，参照《桂林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市政〔2012〕58号），结合秀峰区的实际和被征收户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征收范围对象
[bookmark: _GoBack]桂林市秀峰区琴潭文旅街区项目规划征收红线范围内秀峰区甲山街道五里圩、莲花塘、莫家街、敦睦村、红头岭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共约 976 户，总建筑面积约 571796 ㎡（最终以实际测绘数字为准）。
二、征收人与被征收人
（一）征收人：本项目征收主体为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政府，征收委托实施单位为桂林秀峰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具体实施单位为桂林市秀峰区琴潭文旅街区项目指挥部。
（二）被征收人：征收范围内集体土地上房屋的权属人。
三、房屋产权核查认证
《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公布后，被征收人应将身份证、户口本、土地证件、房屋产权证或不动产权证及其它有效权属证明等资料提供给具体实施单位，由具体实施单位组织调查核实。被征收人应积极配合对征收房屋的调查、认定和评估工作，及时提供相关材料。被征收人拒不配合的，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四、评估机构确定方式
房屋的价值由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以下简称评估机构）通过评估确定，评估机构由房屋征收具体实施单位按相关程序选定。选定的评估机构应具有相应资质，并已在桂林市社会保障住房发展中心备案。评估机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中的相关规定对被征收房屋进行评估，并在约定的期限内提供评估报告。
五、被征收房屋的基本情况
详见桂林市秀峰区琴潭文旅街区项目房屋征收调查登记汇总表。
六、有证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式
有证房屋征收补偿实行房屋产权调换或货币补偿。除本方案另有规定外，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补偿安置方式。
“住改非”、非住宅房屋的征收补偿参照桂林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相关规定执行。
（一）产权调换
1. 产权调换安置方式及原则
（1）产权调换实行琴潭片区详细规划调整中的B17-10地块安置房安置。（具体安置地块以市政府控规批复为准）
（2）房屋产权调换应当遵循价值相当的原则。
（3）被征收房屋的附属物以及被征收房屋装修装饰的价值，不作产权调换，给予货币补偿。
2. 有证住宅安置标准及要求
（1）被征收人为本村常住农业人口且享有本村集体收益分配权的（含其直系自然增加人口且为本村常住农业人口的），被征收有证房屋面积超过人均建筑面积60㎡的按安置人口人均建筑面积60㎡进行置换，超过部分的有证面积采取货币补偿方式；经调查核实仅有一处住房，且被征收房屋有证面积不足人均建筑面积60㎡的，可按安置人口人均建筑面积60㎡选择安置房，补足部分由被征收人进行补差。
（2）已享受产权置换安置政策的被征收人，其原安置房面积已达到人均建筑面积60㎡的，本次房屋征收采取货币补偿方式；其原安置房面积未达到人均建筑面积60㎡的，可补足安置人口人均建筑面积60㎡的差额面积。
（3）安置房面积与有证住宅置换面积有差别时应按以下规定结清差价：
① 每户安置房面积超过该户有证住宅置换面积20㎡以内（含20㎡）的部分由被征收人按优惠价（安置房评估价的80%）进行补差，超过20㎡以上的部分由被征收人按市场评估价进行补差。若被征收房屋有证面积不足人均建筑面积60㎡的，该户安置房补足人均建筑面积60㎡的差额部分按优惠价（安置房评估价的80%）进行补差；安置房面积超过人均建筑面积60㎡的部分按上述补差方式进行补差。安置房以建成后的实测面积为最终结算面积，按上述相应价格实行多退少补。
② 若被征收人选定安置房的总面积未超出该户有证住宅置换面积，且实际交付给该户的安置房的实测面积又少于该户选定安置房总面积的部分，由征收人按照安置房的评估价以货币形式补偿给被征收人。
3. 安置房建设及选房顺序
（1）安置房建设
由项目业主按照规划的要求，负责建设好安置小区，用于被征收房屋的产权调换。安置小区应配套设施齐备，规划设计符合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中住宅小区的要求。
（2）选房顺序
    实行产权调换安置的，被征收人按照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并完成搬迁的先后次序，选择符合其安置条件的安置房屋。
（二）货币补偿
1.实行货币补偿的，由征收主体予以一次性补偿。货币补偿金额按照被征收房屋评估价确定，因被征收人原因导致无法进行评估的参照被征收房屋类似房产评估价确定。
2. 被征收人不享有本村集体收益分配权的，不论是否有本村户籍，均采取货币补偿方式。凡涉及非法获取土地、房产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三）有证房屋搬迁及临时安置
1. 搬迁费
（1）选择产权调换的被征收人给予2次搬迁费，按被征收房屋产权认证的建筑面积15元/㎡·次支付搬迁费，不足500元的，按500元给付。
（2）选择货币补偿的被征收人给予1次搬迁费，按被征收房屋产权认证的建筑面积15元/㎡支付搬迁费，不足500元的，按500元给付。
（3）“住改非”房屋的搬迁费：置换产权部分给2次搬迁费，按被征收住宅产权认证的建筑面积15元/㎡·次支付搬迁费，不足500元的，按500元给付。其他部分（货物、设备拆装、运输）的按规定支付一次搬迁费，按实际搬迁的货物和设备拆装、运输的市场价格支付搬迁费。对无法按市场价格确定搬迁费的，征收人与被征收人又达不成协议的，通过评估确定搬迁费用，不足500元的，按500元给付。
（4）工厂和货仓按规定支付1次搬迁费，按实际搬迁的货物和设备拆装、运输的市场价格支付搬迁费。对无法按市场价格确定搬迁费的，征收人与被征收人又达不成协议的，通过评估确定搬迁费用。搬迁费总计不足1000元的，按1000元给付。
2. 临时安置期
选择产权调换的被征收人需要过渡的，征收人应当向被征收人支付临时安置费或者提供周转用房。
选择产权调换的被征收人，临时安置期自征收补偿协议签订后完成搬迁并交出房屋钥匙之日起计算，至安置房交付之日止。临时安置期一般不超过24个月，协议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安置房交付之日起不再支付临时安置费和违约金等费用，不再提供周转用房。安置房达到交付使用条件后征收人通知被征收人收房即为完成交付（以登报或张贴通知时间为准）。
3. 临时安置费
（1）选择产权调换且自行安排临时周转用房的，每月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不含装修和附属设施等费用）的0.4%支付临时安置费，不足500元的，按500元给付。非被征收人责任延长临时安置期限的，自逾期之月起按150%支付临时安置费。
（2）选择产权调换且征收人已提供周转用房的，不支付临时安置费。但非被征收人责任延长临时安置期限的，自逾期之月起按50%支付临时安置费。
（3）选择货币补偿的，按产权调换的临时安置费计算标准，给予被征收人一次性3个月临时安置费。
（四）有证房屋征收补助与奖励
1. 征收补助
有证住宅、非住宅、“住改非”房屋的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积极配合拆迁工作的，给予被征收人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不含装修和附属设施费用）10%的货币补助，最高不超过5万元。
2. 奖励
（1）对有证住宅、非住宅、“住改非”房屋的被征收人实行的奖励：
① 实行产权调换或者货币补偿的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30日内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并主动完成搬迁的，给予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不含装修和附属设施费用）15%的搬迁奖励；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45日内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并主动完成搬迁的，给予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不含装修和附属设施费用）10%的搬迁奖励；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50日内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并主动完成搬迁的，给予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不含装修和附属设施费用）5%的搬迁奖励。超过上述规定签约期限的不予相应奖励。
② 选择产权调换的，安置房交付后再给予3个月的临时安置费或周转用房作为装修过渡期，临时安置费每月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不含装修和附属设施等费用）的0.4%支付，征收人提供周转用房的不支付临时安置费。
（2）对独生子女户和已婚未育夫妇实行的奖励
独生子女户且在2016年1月1日之前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和已婚未育夫妇（自本方案公布之日止）为本村常住农业人口且享有本村集体收益分配权的被征收人，可增加一个安置人口指标。
（五）不动产权证的办理
不动产权证由被征收人自行申请办理，项目业主负责协助，不动产权证办理费用由被征收人缴纳。被征收人必须按要求提供相关材料，若因被征收人的个人原因造成无法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完成不动产权属登记备案手续的，由被征收人自行承担相关法律责任，项目业主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若安置房所涉土地为国有出让性质，或根据国家政策安置房所涉土地由划拨转为出让性质，由被征收人缴纳土地出让金。
办理安置房屋不动产权证依照相关规定应缴纳的税款，由征收人、被征收人各自负责缴纳。
七、无证主体房屋的征收补贴和奖励
（一）无证主体房屋的征收补贴
1.被征收人的房屋经核查属于无证建筑，但被征收人确属本村常住农业人口且享受本村集体收益分配权的，该户仅有一处住房，且积极配合征收工作，在规定的时间内签订相关协议并搬迁完毕交出房屋钥匙的，经公示核实无异议后，其无证房屋面积超过人均建筑面积40㎡的，按安置人口人均40㎡参照有证住宅的标准给予安置或补贴，其余部分按无证建筑处理；其无证房屋面积不足人均建筑面积40㎡的，按实际面积参照有证住宅的标准给予安置或补贴；按安置人口人均40㎡或按实际面积参照有证住宅的标准给予安置或补贴的面积不得超过征收实施当年农房审批的最高标准。
上述选择产权调换安置的被征收人可按人均建筑面积60㎡选择安置房，但需对差额部分向征收人进行补差。每户安置房面积超过该户置换面积12㎡以内（含12㎡）的部分，按优惠价（安置房评估价的80%）进行补差，超过12㎡以上的部分按市场评估价进行补差。若无证房屋原面积不足人均建筑面积40㎡的，其安置房补足人均建筑面积40㎡的差额部分按优惠价（安置房评估价的80%）进行补差，安置房面积超过人均建筑面积40㎡的部分按上述补差方式进行补差。
2.被征收人的房屋经核查属于无证建筑，但被征收人为特困供养人员，由征收主体在安置小区内按人均建筑面积60㎡进行安置，在该户特困供养人员死亡后由征收主体收回。
3.2006年12月25日“两法两条例”宣传整治活动之前建成的无证主体房屋，补贴标准如下：（1）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公布后15天内签订协议的，砖混结构最高可给予650元/㎡的建筑材料补助，砖瓦房（盖小瓦）最高可给予450元/㎡的建筑材料补助，砖木结构最高可给予350元/㎡的建筑材料补助；（2）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公布后30天内签订助拆协议的，砖混结构最高可给予550元/㎡的建筑材料补助，砖瓦房（盖小瓦）最高可给予350元/㎡的建筑材料补助，砖木结构最高可给予250元/㎡的建筑材料补助；（3）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公布后45天内签订助拆协议的，砖混结构最高可给予350元/㎡的建筑材料补助，砖瓦房（盖小瓦）最高可给予200元/㎡的建筑材料补助，砖木结构最高可给予150元/㎡的建筑材料补助。
以上情况，被征收人在签订助拆协议后10天内搬迁完毕交出房屋钥匙的，再给予200元/㎡的助拆费。逾期一律不给助拆费。
4. 2006年12月25日“两法两条例”宣传整治活动之后新建的无证主体房屋，不给予建筑材料补助费，被征收人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协议并搬迁完毕交出房屋钥匙的，给予200元/㎡的助拆费。无证房屋所有人不配合工作的，依法拆除，不给予任何补助。
5.上述情况无证房屋装修部分不给予任何补偿。
（二）仅有一处住房，无证建筑按安置人口人均40㎡参照有证住宅标准给予安置的奖励
仅有一处住房，按安置人口人均40㎡参照有证住宅标准置换安置房的无证建筑的被征收人，积极配合征收工作，在规定的时间内签订协议并完成搬迁交出房屋钥匙的，按以下政策进行奖励，不再按有证房屋的临时安置费计算标准给予临时安置费：无证建筑所有权人在6人以内的（含6人）每户每月按1500元给予临时安置补贴，7-8人的每户每月按2000元给予临时安置补贴，9人以上的（含9人）每户每月按2500元给予临时安置补贴，补贴时间最多不超过24个月；若安置房在24个月内交付的，安置房交付之日起不再支付上述相应临时安置补贴。实行货币补偿方式的按上述标准给予一次性3个月的临时安置补贴，不再按有证房屋的临时安置费计算标准给予临时安置费。
八、宅基地置换安置的安置房拆迁
因秀峰区项目建设拆迁且在2017年12月31日前已按宅基地置换安置政策建设的房屋，在征收补偿方案公布后50天内签订协议的被征收人，按签订宅基地置换安置协议确定的安置面积视同“有证面积”，参照有证住宅征收补偿方式执行，其余的部分按无证房屋给予处理；若宅基地置换安置房屋的被征收人已享受了人均建筑面积60㎡产权调换安置的，按签订宅基地置换安置协议确定的安置面积视同“有证面积”采取货币补偿方式；若经核实原产权调换安置的房屋面积未达到人均建筑面积60㎡，补足人均建筑面积60㎡的差额面积。已交公共配套设施建设费用的，凭缴款凭证退回全款，并支付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率所产生的利息。
九、其他
（一）本方案中“仅有一处住房”是指家庭户口簿所有成员名下无第二处房屋，但该户购买的商品房不计算在内。
（二）有证被征收房屋的附属设施部分的补偿，参照《桂林市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市政〔2014〕27号）并结合我区实际进行补偿（具体标准见附件1）。
（三）有证被征收房屋内的电话、信息网络、有线电视网、空调和独立供电、独立供水设施等迁移的，按征收决定当年迁移费用支付各项迁移费；实行货币补偿或由于搬迁后不再使用的，按征收决定当年的安装费用支付安装费。（具体标准见附件2）
（四）已经给予补偿的房屋及附属物不得私自进行拆除、取走或破坏房屋构件。否则，将按照当时市场评估价赔偿。
十、本方案未尽事宜参照桂林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相关规定执行。
十一、本方案由桂林市秀峰区琴潭文旅街区项目指挥部负责解释。


附件：1. 地上建（构）筑物、附着物补偿标准
          2. 被征收房屋内设施迁移安装补助标准











	附件1：

	地上建（构）筑物、附着物补偿标准

	项目
	特征描述
	单位
	单价(元）

	钢架棚
	　
	平方米
	180

	钢架房
	　
	平方米
	350

	简易棚
	　
	平方米
	120

	板房
	　
	平方米
	350

	简易房
	　
	平方米
	150

	红砖钢架顶房
	　
	平方米
	350

	道路
	混凝土面层厚度20厘米以上
	平方米
	155

	地面硬化
	　
	平方米
	60

	围墙
	二四墙
	平方米
	210

	
	一八墙及以内
	平方米
	165

	沼气池
	　
	立方米
	365

	化粪池、水池
	　
	立方米
	115

	片石砌体
	　
	立方米
	155

	独立电表
	　
	块
	1070

	三相电表
	　
	块
	6000

	水井
	手压井
	口
	1500

	
	机钻井
	米
	210

	水沟
	断面20厘米×30厘米
	米
	55

	
	断面40厘米×60厘米
	米
	85

	
	断面60厘米×90厘米
	米
	105

	下水管
	直径20cm
	米
	20

	
	直径50cm
	米
	60

	
	直径80cm
	米
	80

	备注：本标准未涉及的其他地上建（构）筑物的补偿，比照本标准同类项目的补偿标准或以地上附着物重置价格并结合成新程度为原则确定补偿标准。

		附件2：
被征收房屋内设施迁移安装补助标准

	
	
	

	项目
	安装费用
	迁移费用

	有线电视
	336元/户
	80元/次，含过渡期共迁移2次

	电话
	260元/部
	100元/次，含过渡期共迁移2次

	宽带
	300元/户
	100元/次，含过渡期共迁移2次

	空调
	

	柜机300元/台·次，选择产权置换的含过渡期共迁移2次

	
	

	分体机200元/台·次，选择产权置换的含过渡期共迁移2次

	
	

	窗机150元/台·次，选择产权置换的含过渡期共迁移2次

	水表
	总表750元/块
	选择产权置换的不予补偿，可互换。

	
	分表40元/块
	

	电表
	总表1070元/块
	

	
	分表40元/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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